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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97 年 1 至 6 月臺北市受扶助或經認定身分符合之特殊境遇婦女共
計 987 人，較上年同期增加 4.22%；按其身分特性觀察，年齡別以
30 至 39 歲占 42.35%、婚姻狀況以離婚者占 40.53%居多。另臺北
市政府 97 年 1 至 6 月辦理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計 4,245 人次、
2,212 萬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加 44.39%及 14.08%，其中補助人
次以子女生活津貼補助占 70.34%居首，補助金額以緊急生活扶助
占 69.39%最多。 

為加強照顧婦女福利，保障特殊境遇婦女經濟安全，臺北市政府特依
「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及「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訂定各項
補助，以協助經濟遭逢特殊境遇之婦女舒緩其經濟困境。其補助對象為特
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第 1 項所列之 7 款對象，扶助內容包括社
政部門之緊急生活扶助、傷病醫療補助、法律訴訟補助、子女生活津貼、
兒童托育津貼及教育部門之子女教育補助及職訓部門之創業貸款補助利
息；95 年並新增性騷擾事件被害人，以及與市民結婚之新移民經警察單位
調查確立在臺被迫從事賣淫工作者之相關扶助。 

97 年 1 至 6 月臺北市受扶助或經認定身分符合之特殊境遇婦女計 987
人，較上年同期增加 4.22%，占 65 歲以下女性人口總數之 0.08%；同期平
均每位特殊境遇婦女扶養子女數為 1.61 人，較上年同期減少 4.17%。另特
殊境遇婦女按年齡別分，以 30 至 39 歲者 418 人占 42.35%最多、40 至 49
歲者 337 人占 34.14%次之、20 至 29 歲者 150 人占 15.20%居第 3；若按婚
姻狀況別分，以離婚者 400 人占 40.53%最多、喪偶者占 25.13%次之、未婚
者 170 人占 17.22%居第 3；若依身分籍別來看，以本國籍人民 929 人(原住
民 18 人、非原住民 911 人)占 94.12%最多、外國籍 40 人占 4.05%次之、大
陸籍 18 人僅占 1.82%。 

若就臺北市特殊境遇婦女接受家庭扶助情形分析，97 年 1 至 6 月計
4,245 人次接受扶助服務，較上年同期增加 44.39%，補助金額 2,212 萬元，
較上年同期增加 14.08%。若按各類補助人次觀察，以子女生活津貼補助
2,986 人次占 70.34%居首、緊急生活扶助 1,114 人次占 26.24%次之、兒童
托育津貼補助 65 人次占 1.53%再次之；另就補助金額來看，以緊急生活扶
助 1,535 萬元占 69.39%居首、子女生活津貼 554 萬元占 25.05%次之、法律
訴訟補助 103 萬元占 4.66%再次之。 

另按特殊境遇婦女符合款項類別分，臺北市特殊境遇婦女 97 年 1 至 6
月以符合第 5 款「獨自扶養 18 歲以下非婚生子女或因離婚、喪偶獨自扶養
18 歲以下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
六歲以下子女致不能工作」者占 30.13%最多，符合第 1 款之「夫死亡」及
第 3 款「家庭暴力受害」占 23.87%、15.59%分別居第 2、3 位。 

＊本週報自 88.5.11 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並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 
＊＊本處網址www.dbas.taipei.gov.tw。 

市府網址www.taipei.gov.tw市府介紹項下市政資訊之市政統計區。 



臺北市特殊境遇婦女概況 

項目別 
95 年 96 年   97 年 1－6月   

1－6 月 與上年同期比較 
增減百分比 (%)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人
數(

人) 

合計 1,196 1,364 947 987 4.22 

年 

齡 

別 

未滿 20 歲 15 11 7 8 14.29 

20－29 歲 166 198 151 150 -0.66 

30－39 歲 543 570 386 418 8.29 

40－49 歲 401 474 336 337 0.30 

50－59 歲 67 104 60 69 15.00 

60 歲以上 4 7 7 5 -28.57 

婚 

姻 

狀 

況 

未婚 187 205 132 170 28.79 

有偶 232 257 175 169 -3.43 

離婚 479 533 417 400 -4.08 

喪偶 298 369 223 248 11.21 

身 

分 

籍 

別 

一般本國籍人民 1,049 1,260 866 911 5.20 

原住民 31 22 15 18 20.00 

外國籍 77 57 45 40 -11.11 

大陸籍 39 25 21 18 -14.29 

扶養子女數(人) 1,964 2,304 1,595 1,586 -0.56 

 平均每位特殊境遇婦女扶養子女數 1.64 1.69 1.68 1.61 -4.17 

 

臺北市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服務 

項目別 
95 年 96 年  97年1－6月  

 1－6 月 
與上年同期比較 
增減百分比 (%)

補助人次 
（人次） 

合計 7,789 7,242 2,940 4,245 44.39

緊急生活扶助 2,166 2,157 997 1,114 11.74

傷病醫療補助 55 77 27 58 114.81

法律訴訟補助 33 55 30 22 -26.67

子女生活津貼 5,379 4,861 1,877 2,986 59.08

兒童托育津貼 156 92 9 65 622.22

補助金額 
(萬元) 

合計 3,990 4,287 1,939 2,212 14.08

緊急生活扶助 2,918 3,098 1,429 1,535 7.42

傷病醫療補助 13 16 3 12 300.00

法律訴訟補助 156 252 134 103 -23.13

子女生活津貼 879 908 372 554 48.92

兒童托育津貼 23 15 2 9 350.0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  明：特殊境遇婦女係指 65 歲以下之婦女(95 年以前年齡限制為 15 歲以上、65 歲以下)，其家庭總收入
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 2.5 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 1.5 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夫死
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 6個月以上。2.因夫惡意遺棄或受夫不堪同居之虐待，經
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完成協議離婚登記。3.家庭暴力受害。4.未婚懷孕婦女，懷胎 3個月以上至分娩
2個月內。5.獨自扶養 18 歲以下非婚生子女或因離婚、喪偶獨自扶養 18 歲以下子女，其無工作能
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 6歲以下子女致不能工作。6.夫處 1年以上之徒刑或
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1年以上，且在執行中。7.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 3個月
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
等事由。 


